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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南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擴大受僱人定義附加條款 

109.10.08(109)華產企字第 258號函備查 

第一條 擴大受僱人之定義 

茲經雙方同意，要保人於投保華南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（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）後，加繳保險費，

投保華南產物雇主意外責任保險擴大受僱人定義附加條款（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），本保險契約所

稱之受僱人包括執行職務之派遣人員。 

前項所稱之派遣人員，係指在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，接受人力派遣事業單位僱用而為被保險人提供

勞務，且年滿十五歲之人。 

 

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

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，如與主保險契約約定牴觸時，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，其他事項仍適用主

保險契約之約定。 

 


